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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关于秉承诚信经营理念，提升信用服务水平的
倡议书

倡议单位：苏州恒诚信用管理有限公司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20506MA21L6E1X3

人无信不立，业无信不兴。信用服务机构是推动社会信用体

系建设的重要力量，信用服务机构诚信经营，不仅能够促进自身

的健康发展，提升行业公信力，更能够优化诚实守信的信用服务

环境和社会环境。本机构迄今为止，未从事借信用修复之名行骗、

在线兜售信用评级证书等违法违规失信行为。为深入贯彻落实

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开展信用服务机构失信问题专项

治理工作的通知》（发改办财金〔2021〕156 号）要求，依法

依规开展信用服务，提升诚信经营水平，本单位向社会发出

如下倡议：

一、践行诚信经营理念，依法依规开展信用服务。严格

按照国家和省关于信用服务机构管理相关要求，依法依规开

展信用服务，坚决杜绝违规开展信用修复、兜售信用评级证

书等行为。

二、牢固树立诚信意识，自觉践行以诚信为基本内涵的行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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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则。严格执行国家法律法规，自觉遵守信用服务业基本行为准

则和业务规范，强化自律约束，全面提升诚信经营水平。坚持诚

信履职、诚信服务、诚信收费，加强自身信用管理，提高服务质

量。

三、主动承诺诚实经营，自觉接受社会监督。自愿将承诺、

践诺情况在信用门户网站向社会公示，接受社会广泛监督。如存

在涉嫌违法违规行为，自觉接受相关部门调查处理、失信约束，

从“江苏省信用服务机构管理系统”中撤除申报信息。

四、强化从业人员自律，坚决杜绝不良行为发生。建立健全

内部信用管理制度，加强从业人员管理，开展从业人员诚信教育

和职业培训，促进从业人员自觉遵守职业道德和行为准则，坚持

公正、客观、独立开展信用评价，提升信用服务水平和公信力。

五、切实增强责任意识，树立良好社会形象。积极履行社会

责任，维护信用主体合法权益，切实树立企业良好形象。自觉接

受相关监管部门对信用服务机构和从业人员存在的违法违规行

为采取的曝光、失信惩戒等措施，配合有关部门开展专项治理，

促进信用服务行业持续健康发展。

倡议单位（加盖公章） 法定代表人：（签名或盖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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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期：


